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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名为《行政诉讼与国家赔偿案例选编》，其内容90％以上是行政诉讼案例，即俗称的“民告
官”案例；其余的是国家赔偿案例，一方当事人也是国家机关。
　　编撰、出版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帮助百姓了解并学会“民告官”，即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国家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害时，懂得并能够运用法律手段去维护自己的权益。
在我国这样一个既具有浓厚的“官本位”情结，又存在“厌讼”历史传统的社会里，百姓有一分奈何
也不愿与“官府”打官司。
据统计，1989年至2008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共受理各类一审行政案件1405085件（见《法制日报
》2009年4月3日第5版《20年“民告官”案件达140万件》），平均每年7万余件。
这与全国各级人民法院每年受理近六百万件民事案件相比，可谓是小巫见大巫。
然而，20年有140万件“民告官”的案件这一事实也说明，随着法治国家的建设，人民群众法治理念和
维权意识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百姓希望和要求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民告官”是法治国家不可或缺的社会现象，它既是维护百姓合法权益的法律保障，也是监督行政机
关、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有效途径。
因此，每一个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都应当学会“民告官”。
　　要学会“民告官”，首先应当知道哪些情形下“民”可以告“官”。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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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名为《行政诉讼与国家赔偿案例选编》，其内容90％以上是行政诉讼案例，即俗称的“民告官”
案例；其余的是国家赔偿案例，一方当事人也是国家机关。
    编撰、出版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帮助百姓了解并学会“民告官”，即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国家行
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害时，懂得并能够运用法律手段去维护自己的权益。
在我国这样一个既具有浓厚的“官本位”情结，又存在“厌讼”历史传统的社会里，百姓有一分奈何
也不愿与“官府”打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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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蔡留恩不服郑州市森林公安分局荥阳派出所出具行政证明案原告：蔡留恩被告：河南省郑州市森
林公安分局荥阳派出所第三人：夏有财一、诉辩主张被诉具体行政行为：2005年3月29日，被告荥阳派
出所在夏有财诉蔡留恩民事侵权一案中，为夏有财出具证明一份。
该证明的主要内容是：荥阳派出所于2005年3月22日9时3分接到夏有财报案，夏有财称自己当年种植
的14棵桐树被本组村民蔡留恩拔掉。
随即该所民警于同日10时赶到现场，现场的桐树确实被拔出。
经对夏有财询问得知是同组村民蔡留恩所为。
后找到蔡留恩，蔡留恩承认是自己拔的。
考虑到此事件是民事纠纷，该所民警口头告知夏有财可到法院进行诉讼。
原告诉称：被告在没有立案、调查，没有任何根据的情况下妄下结论，认定原告拔掉了第三人夏有财
种植的14棵桐树，并于2005年3月29日为夏有财出具证明，夏有财借此起诉原告侵权。
被告出具证明的行政行为已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依法予以撤销。
被告辩称：我所出具的证明是依据出警真实情况和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民事诉讼案件提供的
情况证明。
我所出具证明的行为不是具体行政行为，不具有可诉性，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起诉。
第三人述称：请求法院维持被告2005年3月29日出具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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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行政诉讼与国家赔偿案例选编》：百姓维权实用案例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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